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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內政部 函

受文者：本部國家公園署

發文字號：台內會字第11303605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所報貴署及所屬單位預算「112年度對民間團體或個人之
補（捐）助經費執行檢核表」一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

照。

復貴署113年2月29日園署主字第1131003894號函。
旨案業已備查，請依據「內政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對民間

團體或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規定」第6點規定，
將本部對上開管考結果於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，於貴機關
網站首頁設置專區或便捷連結方式公開。

正本：本部國家公園署

副本：
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陳郁婷
聯絡電話：02-23565916
電子信箱：moi2331@mo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3月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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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主計室

1130002686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